附件2

关于《2026年大兴区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依据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2026年北京市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指南的通知》的相关工作安排，为加速推广应用智能农机装备，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现结合实际，制定《2026年大兴区智能农机装备作业补贴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目的 

培优育强主要粮食作物和蔬菜主导品种生产的高质量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提高智能装备的使用率，优化农机保有结构，提升农机作业质量，助力粮食单产提升和蔬菜生产节本增效。

三、主要内容

全文包括工作目标、重点任务、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和标准、实施流程、保障措施等内容。该补贴在大兴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组织实施，补贴对象为从事农机作业服务的生产经营主体。按照“主体申请、区级审核”的要求，作业主体通过综合管理系统移动端（简称“京机慧”）自主提交作业资质、机具信息和机具归属证明等材料。区农业农村部门每半年将审核通过的作业补贴信息对外公示，由区农业服务中心会同区财政局组织作业补贴资金兑付。在本年度内，自作业主体资格、机具核验审核通过后起，主要粮食作物播种截止时间为2026年10月25日，大田蔬菜、设施蔬菜截止时间为2026年11月15日可辨别种植作物，作业补贴起止时间以外的作业信息不予采纳、不发放补贴资金。



